	長 榮 高 級 中 學 教 職 員 工 復 職 申 請 表

	單　位
	
	姓　名
	

	職　稱
	
	申請日期
	年　 　月　　日

	事  由
	□育嬰　　 □借調　　□進修   □長期病假  □留職停薪
□其他（請註明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）

	原核定

起訖時間
	自　 　年　　 月　 　日起至　　 年　 　月　 　日止

	申請復職或復職起薪日期
	依原核定日期復職（※留職停薪屆滿之次日復職）
	年　  　 月　  　 日　
（提前復職者本欄免填）

	
	提前復職
	日　期
	年　  　 月　  　 日　


	
	
	原　因
	（未提前復職者本欄免填）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	教務處
	人事室
	校長批示

	
	
	
	
	


